可调节遮阳设施相关文件
一、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计算书
1. 计算依据与范围
1. 计算规范：《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》（JGJ 237-2011）、《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》（GB 50176-2016）
2. 计算范围：A 区历史建筑展厅、B 区商业商铺（餐饮 / 零售）、公共休憩区、办公用房外窗（不含消防应急窗）
3. 核心定义：
1. 外窗透明部分面积：外窗玻璃实际透光面积（扣除窗框、中梃遮挡部分）
2. 可调节遮阳设施面积：遮阳装置完全展开后能覆盖的外窗透明部分最大面积
2. 基础参数统计

	区域 / 空间类型
	外窗数量（樘）
	单窗外窗尺寸（宽 × 高，mm）
	单窗窗框面积（㎡）
	单窗透明部分面积（㎡）
	总外窗透明部分面积（㎡）
	遮阳设施类型

	A 区历史建筑展厅
	12
	2400×1800
	0.86
	3.46
	41.52
	电动百叶遮阳（内置）

	B 区餐饮商铺
	18
	1800×1500
	0.58
	2.02
	36.36
	电动卷帘遮阳（外置）

	B 区零售商铺
	25
	1500×1500
	0.45
	1.80
	45.00
	电动卷帘遮阳（外置）

	公共休憩区
	8
	3000×2100
	1.12
	5.18
	41.44
	电动百叶遮阳（内置）

	办公用房
	16
	1200×1500
	0.38
	1.42
	22.72
	电动百叶遮阳（内置）

	合计
	-
	-
	-
	-
	187.04㎡
	-


3. 可调节遮阳设施面积计算
3.1 单窗遮阳面积计算
4. 计算公式：单窗遮阳有效面积 = 单窗透明部分面积 × 遮阳设施覆盖效率
5. 覆盖效率取值：电动百叶遮阳（内置）覆盖效率 95%（叶片闭合时遮挡面积比例），电动卷帘遮阳（外置）覆盖效率 100%（卷帘完全展开无透光间隙）
3.2 分区遮阳面积统计

	区域 / 空间类型
	遮阳设施类型
	覆盖效率（%）
	单窗遮阳有效面积（㎡）
	总遮阳有效面积（㎡）

	A 区历史建筑展厅
	电动百叶遮阳（内置）
	95
	3.29
	39.46

	B 区餐饮商铺
	电动卷帘遮阳（外置）
	100
	2.02
	36.36

	B 区零售商铺
	电动卷帘遮阳（外置）
	100
	1.80
	45.00

	公共休憩区
	电动百叶遮阳（内置）
	95
	4.92
	39.36

	办公用房
	电动百叶遮阳（内置）
	95
	1.35
	21.60

	合计
	-
	-
	-
	181.78㎡


4. 比例计算结果
6. 总比例计算公式：可调节遮阳设施面积占比 =（总遮阳有效面积 ÷ 总外窗透明部分面积）× 100%
7. 计算结果：（181.78 ÷ 187.04）× 100% ≈ 97.19%
5. 计算结论
8. 本项目可调节遮阳设施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比例为 97.19%，符合《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》（JGJ 237-2011）中 “夏热冬冷地区可调节遮阳设施覆盖率不应低于 80%” 的要求；
9. 历史建筑区域采用内置电动百叶遮阳，兼顾遮阳效果与建筑风貌保护；商业区域采用外置电动卷帘遮阳，实现 100% 全覆盖，强化夏季隔热效果；
10. 高比例可调节遮阳设施可有效降低空调负荷，与暖通系统协同提升室内热舒适性能，预计夏季空调能耗可降低 15%~20%。
二、遮阳装置产品说明书
1. 产品基本信息（电动百叶遮阳 - 内置）
11. 产品名称：铝合金内置电动百叶遮阳系统
12. 型号规格：BYS-100，叶片宽度 100mm，厚度 1.2mm
13. 生产厂家：XX 遮阳科技有限公司
14. 执行标准：JGJ 237-2011《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》、GB/T 26943-2011《建筑用遮阳软质卷帘》
15. 适用范围：历史建筑展厅、公共休憩区、办公用房内置遮阳
2. 核心技术参数

	技术参数
	数值

	叶片材质
	6063-T5 铝合金，表面静电喷涂（氟碳涂层）

	叶片尺寸
	100mm×1.2mm（宽 × 厚）

	遮阳系数
	0.25（叶片闭合时），0.75（叶片开启时）

	透光率
	0~85%（可无级调节）

	运行速度
	8mm/s（升降），5°/s（角度调节）

	电机功率
	25W，直流无刷电机

	控制方式
	手动按钮 + 遥控 + 楼宇联动（与空调、光照传感器联动）

	防护等级
	IP54（电机），耐候性 - 30℃~70℃

	使用寿命
	≥15 年（正常维护条件下）


3. 产品特点
16. 内置安装方式，不破坏历史建筑外立面风貌，保护建筑完整性；
17. 叶片角度可无级调节（0°~105°），实现遮阳与采光的动态平衡；
18. 氟碳涂层表面处理，抗腐蚀、抗紫外线，适应室内外环境；
19. 支持多模式控制，可根据光照强度、室内温度自动调节，节能效果显著。
4. 安装与维护说明
20. 安装要求：与门窗同步安装，窗框预留遮阳槽，槽宽≥120mm，安装平整度偏差≤2mm/m；
21. 调试要求：安装后需测试升降顺畅度、角度调节精度，确保无卡顿、异响；
22. 维护周期：每半年清洁叶片表面灰尘，每年检查电机运行状态及线路连接；
23. 注意事项：避免尖锐物体划伤叶片，禁止在叶片完全闭合时强行开启，防止机械损坏。
5. 产品基本信息（电动卷帘遮阳 - 外置）
24. 产品名称：PVC 涂层布电动卷帘遮阳系统
25. 型号规格：JLS-1200，布幅宽度≤3.0m，厚度 0.6mm
26. 生产厂家：XX 遮阳科技有限公司
27. 执行标准：JGJ 237-2011《建筑遮阳工程技术规范》、GB/T 26943-2011《建筑用遮阳软质卷帘》
28. 适用范围：餐饮商铺、零售商铺外置遮阳
6. 核心技术参数（电动卷帘遮阳 - 外置）

	技术参数
	数值

	帘布材质
	PVC 涂层聚酯纤维布，表面抗紫外线处理

	帘布尺寸
	幅宽≤3.0m，厚度 0.6mm，重量 280g/㎡

	遮阳系数
	0.18（完全闭合时）

	遮光率
	≥99%（完全闭合时）

	运行速度
	12mm/s（升降）

	电机功率
	60W，管状电机

	控制方式
	手动按钮 + 遥控 + 光感控制

	防护等级
	IP65（电机），耐候性 - 40℃~80℃，抗风等级≥8 级

	使用寿命
	≥12 年（正常维护条件下）


三、遮阳装置招标文件（摘要）
1. 招标基本信息
29. 招标编号：HJ-ZB-2026-038
30. 招标名称：黄山歙县徽城镇历史街区改造项目可调节遮阳设施采购及安装
31. 招标人：XX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32. 招标方式：公开招标
33. 招标范围：电动百叶遮阳系统、电动卷帘遮阳系统的设计、制造、运输、安装、调试、验收及售后服务
34. 资金来源：自筹资金
35. 投标截止时间：2026 年 3 月 15 日
2. 核心技术要求（招标条款）
36. 遮阳设施需满足 JGJ 237-2011、GB/T 26943-2011 等规范要求，铝合金叶片需采用 6063-T5 材质，PVC 帘布需通过抗紫外线、耐候性检测；
37. 电动百叶遮阳系统遮阳系数≤0.28，透光率可无级调节；电动卷帘遮阳系统遮阳系数≤0.20，遮光率≥99%；
38. 电机需具备过热保护、过载保护功能，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（内置）、IP65（外置）；
39. 控制方式需支持手动、遥控、自动联动（与建筑智能化系统对接），响应时间≤1s；
40. 质保期：整体系统质保≥5 年，电机质保≥8 年，质保期内免费维修、更换故障部件。
3. 评标标准

	评标项目
	权重（%）
	评分细则

	技术响应性
	40
	完全满足招标技术要求得满分，部分满足按比例扣分

	产品质量与认证
	25
	提供产品检测报告、环保认证、节能认证等，每缺少 1 项扣 5 分

	施工方案
	15
	安装方案合理性、进度计划、质量控制措施等

	售后服务
	10
	质保期承诺、维修响应时间、本地化服务能力等

	投标报价
	10
	以有效投标报价的合理低价为基准评分


四、遮阳装置采购合同（摘要）
1. 合同基本信息
41. 合同编号：HJ-HT-2026-038
42. 采购方（甲方）：XX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43. 供应方（乙方）：XX 遮阳科技有限公司
44. 签订日期：2026 年 4 月 5 日
45. 合同金额：人民币 186.5 万元（含税，含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调试、质保等全部费用）
46. 交货及安装周期：合同签订后 45 日历天内完成全部产品交货及安装调试
2. 合同核心条款
2.1 产品清单及价格

	产品名称
	型号规格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合价（元）
	备注

	电动百叶遮阳系统
	BYS-100
	36 套
	38500
	1386000
	含电机、控制箱、安装配件

	电动卷帘遮阳系统
	JLS-1200
	43 套
	11139.53
	479000
	含电机、控制箱、安装配件

	合计
	-
	-
	-
	1865000
	含税总价


2.2 质量要求与验收
47. 乙方需提供产品合格证、检测报告、认证证书等质量证明文件，产品质量需符合招标文件及国家相关规范；
48. 安装完成后，甲方组织验收，验收内容包括外观质量、安装精度、运行性能、遮阳效果等；
49. 验收合格后签署验收报告，验收不合格的，乙方需在 7 日内整改完成，直至验收合格。
2.3 质保期与售后服务
50. 质保期：整体系统质保 5 年，电机质保 8 年，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；
51. 质保期内，乙方接到维修通知后 24 小时内响应，48 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故障；
52. 质保期外，乙方提供终身维护服务，只收取成本费用。
2.4 付款方式
53. 合同签订后 7 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30% 作为预付款；
54. 产品全部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成，验收合格后 7 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65%；
55. 质保期满 1 年后 7 日内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5% 作为质保金。
